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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止经营》（财会[2017]13 号）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

分类、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明确规定。 

（2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（财会[2017]15号）

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： 

①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；与企业日常活

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。 

②收到与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借款费

用；取得贷款银行提供的政策性优惠利率贷款的，以实际收到的借款

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，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

关借款费用。 

③明确了在利润表中的“营业利润”项目之上单独列报“其他收

益”项目，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应。 

（3）针对 2017 年新执行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-持有待售的

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（财会[2017]13号）和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（财会[2017]15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财政

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

式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7]30 号）。该通知新修订了财务表报格式，在

资产负债表中新增“持有待售资产”和“持有待售负债”项目，在利

润表中新增“资产处置收益”“和其他收益”项目。对净利润按经营

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，新增“（一）持续经营净利润”和“（二）终止

经营净利润”项目。 

三、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-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

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（财会[2017]13 号）及财政部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

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7]30号）的规定，东方集团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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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表中新增了“资产处置收益”项目，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

行分类列报。东方集团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财务报表列

报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①将报告期内发生的公司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

处置组、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、

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业务产生的利

得或损失从“营业外收入”、“营业外支出”调整至“资产处置收益”

列报。其中： 

2016年度，分别将“营业外收入”1,311,599.88 元、“营业外支

出”2,676,847.44元调整至“资产处置收益”共计-1,365,247.56 元； 

2017年度，“资产处置收益”发生额为-341,554.46元。 

②将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及与终止经

营相关的净利润分别在“持续经营净利润”、“终止经营净利润”项目

中列报。其中： 

2017年度，公司持续经营净利润 742,630,413.74元，终止经营

净利润 0.00元 

（2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对 2017 年 1月 1 日

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东方集团对 2017 年 1 月 1 日

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，不涉及对

公司前期比较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。与东方集团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

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，影响 2017 年度利润表项目其

他收益增加 7,796,972.64 元，营业外收入减少 7,796,972.64 元；与

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借款费用，影响 2017

年度财务费用减少 5,450,000.00 元，营业外收入减少 5,450,000.00

元。 




